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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請接背面） 

 
 

一、出租人甲向承租人乙表示終止租賃契約之意思後，訴請乙遷讓房屋，惟乙置之不理，

故甲起訴請求乙及其連帶保證人丙連帶給付所欠租金新臺幣（下同）10 萬元，暨自

民國 105 年 8 月 1 日起至遷讓房屋之日止，每月賠償損害金 5 萬元。在訴訟程序中，

甲於乙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後、丙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前，向法院撤回對丙之訴訟，並

就對乙請求之損害金額減少為每月 3 萬元，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 
甲向法院撤回對丙之訴訟，是否應得丙之同意？甲將來是否得再對丙提告？甲對

乙請求之損害金額減少為每月 3 萬元，是否應得乙之同意？（15 分） 
乙於訴訟中以甲欠其價金 8 萬元主張抵銷，若此案判決確定後，其既判力之範圍

為何？（10 分） 

二、原告甲將其所有 A 屋租與被告乙，租期屆滿，乙拒返還 A 屋，甲乃根據所有權所生

之物上請求權或租賃關係消滅後之租賃物返還請求權，訴請法院擇一訴訟標的，判

令乙返還 A 屋。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 
依傳統訴訟標的理論，甲之訴訟應屬於何種訴之合併？如法院認甲之訴訟其中一

請求合法且有理由者，應如何判決？既判力範圍為何？（15 分） 
關於雙方是否存有租賃關係之事實，應由何方負舉證責任？（10 分） 

三、審判筆錄是由書記官所製作，具有一定刑事訴訟法效力的文書。設有被告某甲認為

其在第一審審判期日中，所為之重要陳述，漏未記載在審判筆錄，在審理的審判期

日進行中與審判期日結束後，也允許甲有一定請求權利。試從刑事訴訟法規定，詳

述審判筆錄的效力。又就審判筆錄漏未記載一事，甲可向法院為如何之請求？法院

對甲之請求，應如何處理？（25 分） 

四、司法警察甲，報經檢察官許可聲請法院核發搜索票，載明案由與標的為「毒品案件

之相關物證」，地點為乙的住家，經法院准許，持核發之搜索票，搜索乙住家，卻發

現乙家中藏有非法制式手槍一把，未向法院聲請許可，即加以扣押並送交檢察官處

理，試問此扣押是否合乎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，請詳述之。（25 分） 


